
 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单    位：  赤峰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种类： 高校教师资格   申请学科：               档案号：            
 

序

号 
申请教师资格认定档案材料 

核验

情况 

1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（一式一份）  

2 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复印件及相关认证材料  

3 
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生高等教育学、高等教育心理学考试合格证复印件 

或 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档案材料（盖人事或档案部门公章） 
 

4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复印件  

5 
学校（附属医院、第二附属医院）聘用合同复印件（盖人事部门公

章）或 在编人员进编证明材料复印件（盖人事部门公章） 
 

6 近两年的教学业务档案（盖相关业务部门公章）  

7 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评价材料（盖二级学院或部门公章）  

8 申请人体检表（盖主检医师处方戳及体检医院体检公章）  

9 
   

 

 

 

副高级及以上医疗卫生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复印件（限附属医院、第二

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申报并提供）或 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

证书复印件 或教育部中西部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国培示范

项目结业合格证复印件

10 粘贴相片页（规格3cm×4cm）  

 
注：1.本表用A4纸打印； 

2.档案号由受委托高校填写； 

3.现场确认时，受委托高校核对复印件及原件，确认无误后当场返回原件并在

核验情况栏打“√”，无需或依规定免于提供材料的请注“免”，材料有缺或不能

证明其证实性的请注“缺”。 

4.本表修订时间：2020年6月 

 

以上材料齐全，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确认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